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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健全銀行之經營，銀行法規定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，不

得低於一定比率，並進一步劃分資本等級為不同之監理規範，試請說明

其等級劃分之標準與資本適足外各等級之健全經營配套管理機制。

（25 分）

二、為持續深化我國公司治理，提升企業永續發展，並營造健全永續發展

（ESG）生態體系，強化我國資本市場國際競爭力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

於民國 109 年 8 月 14 日宣布正式發布與啟動「公司治理 3.0-永續發展藍

圖」及其相關配套措施。試請說明該藍圖及推動措施之內容。（25 分）

三、甲為某財經雜誌社主筆，乙為取得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資格並任職於證券

投資顧問事業，乙以接受訪問之方式常在所出版之財經雜誌發表分析股

市行情之文章，甲與乙在未有明確基礎或捏造之訊息連續發表 A 興櫃公

司股票將有大漲之訊息，預判很快會進入百元俱樂部，期間甲與乙集資

新臺幣一億元並以甲之配偶丙之名義開戶買賣股票，於民國 109 年 12 月

底從每股 20 元一路買進 A 興櫃公司股票，並於民國 110 年 6 月趁高價

以每股新臺幣 75 元出脫所有持股，半年間獲利超過新臺幣一億元，試請

說明甲、乙、丙三人是否構成操縱股市行情之犯罪行為及其民事、刑事

及行政之法律責任為何？（25 分）

四、A 汽車融資公司為 B 汽車公司之關係企業，購車主向 B 汽車公司業務人

員支付新臺幣（以下同）5 千元至 2 萬元購買「安心專案」產品，該業

務人員將其中一部分資金轉向 C 產物保險公司購買汽車竊盜損失差額

險，並依不同購車車價以 2 千 7 百元至 4 千 5 百元不等金額轉交 A 汽車

融資公司，A 汽車融資公司於收取後，始向購買「安心專案」之車主提

供「丟車賠車」之保證及代步車服務，以承擔 C 產物保險公司竊盜損失

差額險所不負擔之折舊及自負額部分等經營模式，本案 A 汽車融資公司

與B汽車公司是否違反保險法之規定？其法律責任為何？試請依保險法

相關規定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
